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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14][bookmark: _Toc460830295][bookmark: _Toc25212][bookmark: _Toc460571856][bookmark: _Toc6839][bookmark: _Toc460573158]1.总则
[bookmark: _Toc460571857][bookmark: _Toc460830296][bookmark: _Toc25271][bookmark: _Toc30141][bookmark: _Toc2491]1.1编制目的
[bookmark: _Toc460830297][bookmark: _Toc460571858]建立健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机制，提高城厢区人民政府应对涉及公共危机的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降低突发环境事件危害程度，确保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应急工作高效、有序进行，保障公众生命财产和环境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快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莆田。
[bookmark: _Toc18034][bookmark: _Toc18107][bookmark: _Toc20283]1.2编制依据
[bookmark: _Toc460571859][bookmark: _Toc7491][bookmark: _Toc460830298][bookmark: _Toc460573195][bookmark: _Toc31767][bookmark: _Toc8452]1.2.1法律法规
[bookmark: _Toc460571860][bookmark: _Toc460830299][bookmark: _Toc460573196]（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1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1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17.11
（6）《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10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12
（8）《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11
（9）《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1.2
（10）《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2011.5
（11）《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2014.12
（12）《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2015.4
（13）《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2013.10
（14）《福建省环境保护条例》，2012.3
[bookmark: _Toc21688][bookmark: _Toc30478][bookmark: _Toc16355]1.2.2技术规范
（1）《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589-2010），2011.01
（2）《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2014.12；
（3）《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推荐方法》，2018.1；
[bookmark: _Toc8243][bookmark: _Toc26452][bookmark: _Toc7050]1.2.3其他
（1）《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4.12；
（2）《福建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6.3；
（3）《莆田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9.5；
（4）《福建省环保厅关于规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工作的通知》(闽环保应急〔2013〕17号)；
（5）《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莆田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莆政办〔2017〕156号）；
[bookmark: _Toc2802][bookmark: _Toc7904][bookmark: _Toc8818][bookmark: _Toc460830301][bookmark: _Toc460571862]1.3适用范围
[bookmark: _Toc460571863][bookmark: _Toc460830302]本预案适用于城厢区境内各类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
城厢区内核设施及有关核活动发生的核事故所造成的辐射污染事件、海上溢油事件、船舶污染事件、赤潮灾害事件的应对工作按照其他相关应急预案规定执行。辐射环境污染事件应急工作按照《莆田市处置核与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执行；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按照《城厢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执行；饮用水源污染应急工作按照《城厢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执行。
下辖各镇（街道）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工作参照本预案。
[bookmark: _Toc21535][bookmark: _Toc14281][bookmark: _Toc6841]1.4突发环境事件的分级
依据《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中关于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标准的规定，按照突发事件严重性和紧急程度，突发环境事件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四级。
[bookmark: _Toc18129][bookmark: _Toc472361250][bookmark: _Toc500404637][bookmark: _Toc501805004][bookmark: _Toc470102700]（1）特别重大（Ⅰ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0人以上死亡或100人以上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万人以上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灭绝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Ⅰ、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并造成大范围严重辐射污染后果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3人以上急性死亡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大范围辐射污染后果的；
7.造成重大跨国境影响的境内突发环境事件。
（2）重大（Ⅱ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1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大批死亡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县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Ⅰ、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3人以下急性死亡或者10人以上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较大范围辐射污染后果的；
7.造成跨省级行政区域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3）较大（Ⅲ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000人以上1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受到破坏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Ⅲ类放射源丢失、被盗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10人以下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小范围辐射污染后果的；
7.造成跨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4）一般（Ⅳ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000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跨县级行政区域纠纷，引起一般性群体影响的；
5.Ⅳ、Ⅴ类放射源丢失、被盗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的照射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厂区内或设施内局部辐射污染后果的；铀矿冶、伴生矿超标排放，造成环境辐射污染后果的；
6.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尚未达到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级别的。
上述分级标准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包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bookmark: _Toc28728][bookmark: _Toc10433][bookmark: _Toc18355][bookmark: _Toc19786]1.5工作原则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坚持以人为本、积极预防，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属地为主、先期处置，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快速反应、科学应对，资源共享、保障有力的原则。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各镇（街道）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和有关部门立即自动按照职责分工和相关预案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305][bookmark: _Toc460830308][bookmark: _Toc15268][bookmark: _Toc460571869][bookmark: _Toc460573205][bookmark: _Toc28425][bookmark: _Toc387072808]1.5.1以人为本、积极预防
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一切对人民负责，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积极运用教育的方法，疏导的手段，多做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健全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参与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有效机制。
[bookmark: _Toc460571870][bookmark: _Toc4343][bookmark: _Toc460573206][bookmark: _Toc20904][bookmark: _Toc460830309][bookmark: _Toc5124]1.5.2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加强区域间统筹领导，建立建全政府领导、部门配合、上下联动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机制。各镇（街道）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负责对本辖区内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工作实施统一指挥，相关部门充分发挥协调作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
[bookmark: _Toc387072810][bookmark: _Toc5471][bookmark: _Toc460571871][bookmark: _Toc460830310][bookmark: _Toc5980][bookmark: _Toc460573207][bookmark: _Toc11625]1.5.3属地为主、先期处置
各镇（街道）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负责；建立和完善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明确各部门职责，充分发挥各部门专业优势，共同应对突发环境事件。
[bookmark: _Toc22311][bookmark: _Toc21404][bookmark: _Toc31043][bookmark: _Toc460571872][bookmark: _Toc460830311][bookmark: _Toc460573208]1.5.4快速反应、科学应对
各镇（街道）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做好突发环境事件紧急应对的思想准备、机制准备和工作准备，尤其要做好应急处置的人员、技术、物资等准备工作，加强专业应急队伍的培训和演练，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做到常备不懈，快速反应，科学处置。
[bookmark: _Toc636][bookmark: _Toc460571873][bookmark: _Toc460573209][bookmark: _Toc460830312][bookmark: _Toc3799][bookmark: _Toc22632]1.5.5资源共享、保障有力
[bookmark: _Toc460571874][bookmark: _Toc460830313][bookmark: _Toc460573159]各镇（街道）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应建立健全公共应急物资储备保障制度，建立完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要在因地制宜、合理规划、节约资源的原则下，构建一体化应急管理信息平台，并依托信息平台，做到应急物资的资源共享、功能健全、统一指挥、反应灵敏、运转高效。
[bookmark: _Toc3238][bookmark: _Toc10250][bookmark: _Toc32585][bookmark: _Toc14379][bookmark: _Toc385799899]1.6预案的衔接性  
本应急预案与《莆田市城厢区生产安全事故灾难应急预案》、《莆田市城厢区民政局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城厢区防洪防台风应急预案》、《莆田市城厢区交通运输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城厢区处置重特大火灾事故应急预案》、《莆田市城厢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莆田市城厢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城厢区危险品应急预案》等方面应急预案互为并列关系，同属于《莆田市城厢区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专项应急预案（本预案属环境专项），各专项预案相互之间建立应急联动机制，服从《莆田市城厢区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总体指挥调度。
本预案上级预案为《莆田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与其他县（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相并列，当涉及跨县（市、区）突发环境事件时，应建立应急联动机制，统一服从《莆田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指挥。
本预案下级预案为突发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案、部门应急响应预案和辖区内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工业园区）所制定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城厢辖区内现有突发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案为《城厢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城厢区径里水库、桂山水库、朝阳水库、红旗水库、院里水库、海头水库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城厢区东圳水库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
莆田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其他县（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莆田市城厢区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莆田市城厢区生产安全事故灾难应急预案》、《莆田市城厢区民政局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城厢区防洪防台风应急预案》、《莆田市城厢区交通运输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城厢区处置重特大火灾事故应急预案》、《莆田市城厢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莆田市城厢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城厢区危险品应急预案》
城厢区专项应急预案
城厢区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工业园区所指定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应急预案
部门响应应急预案
莆田市城厢生态环境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城厢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城厢区径里水库、桂山水库、朝阳水库、红旗水库、院里水库、海头水库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城厢区东圳水库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城厢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图1-1 衔接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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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44][bookmark: _Toc6599][bookmark: _Toc18856]2.组织指挥体系
[bookmark: _Toc234288226][bookmark: _Toc249346976][bookmark: _Toc248829338][bookmark: _Toc8735][bookmark: _Toc23413][bookmark: _Toc16242][bookmark: _Toc21288]2.1区级组织指挥机构
[bookmark: _Toc460830315][bookmark: _Toc460571876][bookmark: _Toc460573212][bookmark: _Toc26427][bookmark: _Toc15371][bookmark: _Toc8330]2.1.1区环境应急领导小组
城厢区人民政府成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领导小组（简称区环境应急领导小组），由区人民政府分管生态环境的副区长担任总指挥，负责全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统一指挥，副总指挥由城厢生态环境局局长、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区水利局局长、区气象局局长担任（具体职责见附件1）。
总指挥：分管生态环境副区长。
副总指挥：城厢生态环境局局长、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区水利局局长、区气象局局长。
成员单位：区委宣传部、区发展和改革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城厢生态环境局、区卫生健康局、莆田市公安局城厢分局（交警大队）、区财政局、区科学技术局、区环卫处、区自然资源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利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区气象局、区教育局、区地震办、区人防办、区消防救援大队、国网莆田供电公司城区分中心、中国电信城厢分公司、中国移动莆田分公司、中国联通莆田分公司、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各工业园区管委会等单位及各镇（街道）人民政府组成。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性质、类别及严重程度，成立城厢区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应急指挥部，现场应急指挥部由领导机构、工作机构、事发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委会）环境应急专家组、污染事故发生单位等组成并形成应急联动体系，各部门根据本预案，制定部门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指导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
对需要市级层面协调处置的突发环境事件，或由区人民政府向市人民政府提出请求。市政府已成立环境应急指挥部或已派出工作组的，区环境应急领导小组配合市环境应急指挥部或工作组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
[bookmark: _Toc460571877][bookmark: _Toc16359][bookmark: _Toc460573213][bookmark: _Toc18450][bookmark: _Toc14843][bookmark: _Toc460830316]2.1.2区环境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
区环境应急领导小组下设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办公室（简称区环境应急办），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城厢生态环境局。
[bookmark: _Toc19640][bookmark: _Toc23244][bookmark: _Toc2410][bookmark: _Toc2182][bookmark: _Toc17021]2.2事发地指挥机构
[bookmark: _Toc124054128]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成立相应的环境污染事件应急指挥部，由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及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担任总指挥，按照属地管理、分级响应的原则，做好本辖区内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研究制定辖区内的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接到事故报告15分钟內）向区突发环境应急领导小组报告，负责先期处置工作；参加事件的调查处理。
[bookmark: _Toc19835][bookmark: _Toc8522][bookmark: _Toc5238][bookmark: _Toc17369][bookmark: _Toc3450]2.3污染事故发生单位
事故发生时立即（15分钟內）上报区、乡镇街道管委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办及有关部门；启动本单位污染事故处置预案，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污染事态进一步扩大；如实向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办提供有关资料、数据；保护事故现场，配合事故调查和处理；制定本单位污染事故处置预案。
[bookmark: _Toc10579][bookmark: _Toc460830318][bookmark: _Toc9714][bookmark: _Toc460571879][bookmark: _Toc22025]2.4现场指挥机构
区人民政府根据需要成立现场指挥部，城厢生态环境局负责现场组织指挥工作。参与现场处置的有关单位和人员要服从现场指挥部统一指挥，指挥部成员及职责见附件1。
[bookmark: _Toc14685][bookmark: _Toc30352][bookmark: _Toc8287]2.5工作组
区环境应急领导小组设立区现场应急指挥部和相应工作组，区现场应急指挥部由总指挥、副总指挥、各工作组负责人组成，必要时可以邀请专家参与。区现场应急指挥部针对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指挥协调各工作组。各工作组主要围绕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的某一方面进行决策、指挥和协调。主要职责：工作组设置、组成和职责可根据工作需要作适当调整。




10

[bookmark: _Toc30690][bookmark: _Toc15204][bookmark: _Toc26282]3.监测预警和信息报告
[bookmark: _Toc10906][bookmark: _Toc460830320][bookmark: _Toc11676][bookmark: _Toc460571881][bookmark: _Toc2567]3.1监测与风险分析
城厢生态环境局及其他有关部门要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加强日常环境监测（城厢生态环境局协调莆田市环境监测站开展监测），并加强对区内（外）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风险信息的收集、分析和研判。区应急管理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消防救援大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水利局、区农业农村局、区自然资源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区卫生健康局、区气象局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要及时向城厢生态环境局通报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已经签订了相关应急联动协议的部门，按照应急联动机制的安排开展监测和风险分析。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落实环境安全主体责任，定期排查环境安全隐患，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健全风险防控措施，按照相关规定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备。当出现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情况时，要立即报告城厢生态环境局。
[bookmark: _Toc460571882][bookmark: _Toc460830321][bookmark: _Toc26065][bookmark: _Toc7802][bookmark: _Toc17976]3.2预警
[bookmark: _Toc443][bookmark: _Toc23993][bookmark: _Toc7236]3.2.1预警条件
当以下条件成立时，需发布预警。
（1）在本区域内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及其它有毒有害物品在生产、经营、贮存、运输、使用和处置过程中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超出或可能超出事故单位及所在镇、开发区应急处置能力的；
（2）安全生产事故衍生的环境污染事故超出或可能超出事故单位及所在镇、开发区应急处置能力的；
（3）辖区内污染源企业因污染治理设施等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的突发环境事件已对或可能对企业外界产生影响的；
（4）因遭受自然灾害而引发的可能危及人体健康的环境事件；
（5）饮用水源污染事故；
（6）周边县区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可能对城厢区造成影响时；
（7）需要启动本预案的其它突发环境事件。
[bookmark: _Toc460573219][bookmark: _Toc460571883][bookmark: _Toc20063][bookmark: _Toc460830322][bookmark: _Toc16862][bookmark: _Toc20762]3.2.2预警分级
对可以预警的突发环境事件，按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紧急程度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将预警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分别代表可能发生一般（Ⅳ级）、较大（Ⅲ级）、重大（Ⅱ级）和特别重大（Ⅰ级）突发环境事件。
红色（Ⅰ级）预警：情况危急，可能发生或引发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或事件已经发生，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造成特别重大危害的。
橙色（II级）预警：情况危急，可能发生或引发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或事件已经发生，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造成重大危害的。
黄色（Ⅲ级）预警：情况较危急，可能发生或引发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的；或事件已经发生，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造成较大危害的。
蓝色（IV级）预警：可能发生或引发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的；或事件已经发生，造成一般危害的。
预警发布权限如下：
（1）城厢区人民政府根据接收信息、预警监测和专家分析，实地了解情况，可发布蓝色预警公告，表示可能发生一般（Ⅳ级）突发环境事件。
（2）城厢区人民政府根据接收信息、预警监测和专家分析，进一步核实情况，上报莆田市人民政府，由莆田市人民政府发布黄色预警公告，表示可能发生较大及以上级别的突发环境事件。
[bookmark: _Toc9926][bookmark: _Toc460571884][bookmark: _Toc29218][bookmark: _Toc1407][bookmark: _Toc460573220][bookmark: _Toc460830323]3.2.3预警信息处理
城厢生态环境局通过区有关部门及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工业园区管委会、媒体和公众等多渠道收集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当其他突发事件可能引发环境污染时，区有关部门、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和工业园区管委会应开展对环境污染信息的收集、综合分析、风险评估工作，并及时向城厢生态环境局报告。
（1）企业事业单位排污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接收、报告、处理、统计分析、预警信息监控由城厢生态环境局负责。
（2）安全生产事故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接收、报告、处理、统计分析、预警信息监控由区应急管理局负责。
（3）交通事故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接收、报告、处理、统计分析、预警信息监控由莆田市公安局城厢分局（交警大队）负责。
（4）由调引水或水质性缺水引发饮用水源地突发水环境事件信息接收、报告、处理、统计分析、预警信息监控分别由区水利局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
（5）非渔业、非军事船舶，港口水域污染等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接收、报告、处理、统计分析、预警信息监控由区自然资源局负责。
（6）自然灾害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接收、报告、处理、统计分析、预警信息监控由区应急管理局、区地震办、区气象局负责。
[bookmark: _Toc7364][bookmark: _Toc460573221][bookmark: _Toc460830324][bookmark: _Toc3285][bookmark: _Toc460571885][bookmark: _Toc20053]3.2.4预警信息发布
城厢生态环境局研判可能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时，及时向市生态环境局及区人民政府报告。
城厢生态环境局研判可能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时，应当及时向区人民政府提出预警信息发布建议，同时通报同级相关部门和单位。区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相关部门，及时通过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手机短信、当面告知等渠道或方式向本行政区域公众发布预警信息，并通报可能影响到的相关地区。
[bookmark: _Toc460573222][bookmark: _Toc460571886][bookmark: _Toc17886][bookmark: _Toc460830325][bookmark: _Toc20002][bookmark: _Toc19684]3.2.5预警措施
预警信息发布后，区人民政府视情况采取以下措施：
（1）分析研判。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及专家，及时对预警信息进行分析研判，预估可能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
（2）防范处置。迅速采取有效处置措施，控制事件苗头。在涉险区域设置注意事项提示或事件危害警告标志，利用各种渠道增加宣传频次，告知公众避险和减轻危害的常识、需采取的必要的健康防护措施。可能威胁饮用水安全时，要及时启动饮用水水源地应急预案，做好启用备用水源的准备工作。
（3）应急准备。提前疏散、转移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并进行妥善安置。责令应急救援队伍、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动员后备人员做好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的准备，并调集应急所需物资和设备，做好应急保障工作。对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相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加强环境监管。
（4）舆论引导。主动及时准确发布事态最新情况，公布咨询电话，组织专家解读。加强相关舆情监测，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bookmark: _Toc24383][bookmark: _Toc460830326][bookmark: _Toc460573223][bookmark: _Toc30145][bookmark: _Toc460571887][bookmark: _Toc6900]3.2.6预警级别调整和解除
城厢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事态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当判断突发环境事件或者危险超过原有判断时，应调高预警级别；当判断不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或者危险已经消除时，宣布解除预警，适时终止相关措施。
[bookmark: _Toc5304][bookmark: _Toc460571888][bookmark: _Toc460830327][bookmark: _Toc26109][bookmark: _Toc10881]3.3信息报告与通报
[bookmark: _Toc30200][bookmark: _Toc30721][bookmark: _Toc26192][bookmark: _Toc32471][bookmark: _Toc460573225][bookmark: _Toc460571889][bookmark: _Toc460830328]3.3.1报送途径
企、事业单位排污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涉事企业或生产经营者应当立即向事发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城厢生态环境局报告事态发展情况和先期处置情况，同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
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涉事企业或生产经营者应当立即向事发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区应急管理局、城厢生态环境局报告事态发展情况和先期处置情况，同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
交通事故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涉事者应当立即向事发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莆田市公安局城厢分局（交警大队）报告事态发展情况和先期处置情况，同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
由调引水或水质性缺水引发饮用水源地突发水环境事件发生后，水源地管理部门和供水部门应当立即向事发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农业农村和区水利局、城厢生态环境局和区城市管理局事态发展情况和先期处置情况，同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
自然灾害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第一发现者应当立即向事发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告，事发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立即向区自然资源局、区地震局、城厢生态环境局等相关部门报告事态发展情况和先期处置情况，同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
事发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相关部门在事发后或接报第一时间内，应快速组织专业人员进行现场调查核实，查明引发环境事件的污染源，确定污染的基本情况，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性质和类别做出初步认定，并将情况立即报告城厢区人民政府总值班室，同时报告区环境应急办。
[bookmark: _Toc10013][bookmark: _Toc2504][bookmark: _Toc16422]3.3.2信息报告时限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涉事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必须启动应急预案并采取应对措施，立即向城厢生态环境局和相关部门报告，同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突发事件信息速报机制的通知》闽政办〔2013〕80号文件：
对初步认定为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的，城厢生态环境局应当在15分钟内向区人民政府和市生态环境局报告，并通报同级其他相关部门。
对初步认定为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的，城厢生态环境局应当在接到报告后15分钟内向区人民政府和市生态环境局速报。区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后15分钟内向上一级政府速报。在做好信息速报的同时，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要求，做好突发环境事件信息的续报和终报工作。
对初步认定为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的，城厢生态环境局应当在4小时内向区人民政府和市生态环境局正式报告，并通报同级其他相关部门。
对初步认定为较大、重大或者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城厢生态环境局应当在两小时内向区人民政府、省生态环境厅正式报告，同时上报生态环境部。
发生下列一时无法判明等级的突发环境事件，城厢生态环境局应当按照重大或者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程序上报：
（1）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影响的；
（2）涉及居民聚居区、学校、医院等敏感区域和敏感人群的；
（3）涉及重金属或者类金属污染的；
（4）因环境污染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社会影响较大的；
突发环境事件处置过程中事件级别发生变化的，应当按照变化后的级别报告信息。有关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的内容和格式要求，依据生态环境部《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规定执行（具体见附件2）。
[bookmark: _Toc28370][bookmark: _Toc460571890][bookmark: _Toc29194][bookmark: _Toc6378][bookmark: _Toc460830329][bookmark: _Toc460573226]3.3.3部门间的信息通报
因生产安全事故、危险货物运输事故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公安、应急、交通等部门或者其他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接报后应当及时通报城厢生态环境局。其他单位在大气、水体、土壤监测过程中获得环境污染事件信息的，应当向城厢生态环境局通报。城厢生态环境局通过互联网信息监测、环境污染举报热线等多种渠道，加强对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收集，及时掌握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情况，并通报同级相关部门。
[bookmark: _Toc460571891][bookmark: _Toc460830330][bookmark: _Toc14267][bookmark: _Toc14531][bookmark: _Toc31540][bookmark: _Toc460573227]3.3.4跨区域的信息通报
突发环境事件已经或者可能涉及相邻区的，区人民政府或生态环境局应当及时通报相邻区人民政府或生态环境局。接到已经发生或者可能发生跨区级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时，城厢生态环境局要及时通报相关区域生态环境局，并向区人民政府提出向相关区域的区级人民政府通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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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6983][bookmark: _Toc3104][bookmark: _Toc460571892][bookmark: _Toc460573161][bookmark: _Toc22318][bookmark: _Toc460830331]4.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3002][bookmark: _Toc10472][bookmark: _Toc14294][bookmark: _Toc460830332][bookmark: _Toc460571893]4.1分级响应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严重程度和发展态势，将应急响应分为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四个等级。
[bookmark: _Toc18349][bookmark: _Toc460571894][bookmark: _Toc460830333][bookmark: _Toc1980][bookmark: _Toc460573230][bookmark: _Toc16161]4.1.1Ⅰ、Ⅱ、Ⅲ级应急响应
初判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时，区环境应急领导小组应立即上报市生态环境局，并听从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的领导，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1）组织指挥部成员单位、专家组进行会商，研究分析事态，部署应急处置工作；
（2）根据需要赴事发现场或派出相关工作组赴事发现场协调开展应对工作；
（3）研究决定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的请求事项；
（4）统一组织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
（5）视情况向事发地通报情况；
（6）组织开展事件调查；
（7）配合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并及时报告工作进展情况。
[bookmark: _Toc7786][bookmark: _Toc29287][bookmark: _Toc30254][bookmark: _Toc460573232][bookmark: _Toc460830335][bookmark: _Toc460571896]4.1.2Ⅳ级响应
初判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时，由区人民政府启动Ⅳ级应急响应，负责应对工作。立即派城厢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人赴事发现场指导督促当地开展应急处置、原因调查等工作；
区人民政府接到城厢生态环境局的报告和应急处理方案后,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协助生态环境局做好突发事件的信息收集、组织相关人员的疏散安置、依法进行受污染区域的确定与封锁、隔离和舆论宣传工作;保证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所需经费、物资的供应。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在易造成重大影响的地区或重要时段时，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应急响应启动后，可视事件损失情况及其发展趋势调整响应级别，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具体见附件3）。
[bookmark: _Toc460830336][bookmark: _Toc15250][bookmark: _Toc19405][bookmark: _Toc29520][bookmark: _Toc460571897]4.2响应措施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各级政府、各部门根据工作需要，组织采取以下措施。
[bookmark: _Toc21112][bookmark: _Toc5324][bookmark: _Toc30206][bookmark: _Toc460830337][bookmark: _Toc460573234][bookmark: _Toc460571898]4.2.1现场污染处置
涉事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要立即采取关闭、停产、封堵、围挡、喷淋、转移等措施，切断和控制污染源，防止污染蔓延扩散。做好有毒有害物质和消防废水、废液等的收集、清理和安全处置工作。当涉事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不明时，由城厢生态环境局组织对污染来源开展调查，查明涉事单位，确定污染物种类和污染范围，协调应急处置队伍切断污染源。
区人民政府应组织制订综合治污方案，采用监测和模拟等手段追踪污染气体扩散途径和范围；采取拦截、导流、疏浚等形式防止水体污染扩大；采取隔离、吸附、打捞、氧化还原、中和、沉淀、消毒、去污洗消、临时收贮、微生物消解、调水稀释、转移异地处置、临时改造污染处置工艺或临时建设污染处置工程等方法处置污染物。必要时，要求其他排污单位停产、限产、限排，减轻环境污染负荷。
[bookmark: _Toc460573235][bookmark: _Toc460571899][bookmark: _Toc4568][bookmark: _Toc24935][bookmark: _Toc460830338][bookmark: _Toc19186]4.2.2转移安置人员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影响及事发当地的气象、地理环境、人员密集度等，划定现场警戒、交通管制和重点防护区域，确定受威胁人员疏散的方式和途径，有组织、有秩序地及时疏散转移受威胁人员和可能受影响地区居民，确保生命安全。妥善做好转移人员安置工作，确保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住处和必要医疗条件。
[bookmark: _Toc19386][bookmark: _Toc460573236][bookmark: _Toc4976][bookmark: _Toc460830339][bookmark: _Toc7575][bookmark: _Toc460571900]4.2.3医学救援
迅速组织事发地医疗资源和力量，对伤病员进行诊断治疗，根据需要及时、安全地将重症伤病员转运到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强救治。指导和协助开展受污染人员的去污洗消工作，提出保护公众健康的措施建议。视情增派医疗卫生专家和卫生应急队伍、调配急需医药物资，支持事发地医学救援工作。做好受影响人员的心理援助。
[bookmark: _Toc9084][bookmark: _Toc26996][bookmark: _Toc24091]4.2.4应急疏散
（1）事故现场人员撤离方式方法
事故现场人员向上风或侧向风方向转移，现场应急指挥部指定专门人员引导和护送疏散人员到安全区，并逐一清点人数。在疏散和撤离的路线上设立哨位，指明方向，人员不要在低洼处滞留；要查清是否有人留在污染区。如有没有及时撤离人员，应指派配戴适宜防护装备的抢险队员两人进入现场搜寻，并实施救助。依据可能发生事故的场所，设施及周围情况、化学事故的性质和危害程度，当时的风向等气象情况确定撤离路线。
[bookmark: _Toc10453][bookmark: _Toc16074]（2）非事故原发点现场人员的紧急疏散
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事故可能扩大的范围和当时气象条件，抢险进展情况及预计延展趋势，综合分析判断，及时通知可能涉及的单位以及人员，防止引起恐慌或引发次生事故。
[bookmark: _Toc367][bookmark: _Toc12252]（3）人口集中区域疏散方式
根据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危害特性和事故的涉及或影响范围，由现场应急指挥部决定是否需要向人口集中区发布信息，决定疏散时，立即组织广播车辆和专业人员由区公安分局牵头，其他有关部门进行动员和疏导，使周边区域的人员安全疏散。
[bookmark: _Toc16929][bookmark: _Toc25369][bookmark: _Toc21203][bookmark: _Toc5817][bookmark: _Toc460571901][bookmark: _Toc460573237][bookmark: _Toc460830340]4.3指挥与协调
[bookmark: _Toc28881][bookmark: _Toc30246][bookmark: _Toc8449]4.3.1指挥和协调机制
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由区环境应急领导小组总指挥负责组织应急指挥小组成员单位和事发责任单位，按照各自的职责和处置规程，相互协同，密切配合，共同实施环境应急和紧急处置行动。
发生环境污染事件的有关部门、单位要及时、主动向区环境应急领导小组提供应急救援有关的基础资料。区生态环境局、区应急管理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利局、区农业农村局等有关部门提供事件发生前的相关监管检查资料，供区环境应急领导小组研究救援和处置方案时参考。
[bookmark: _Toc25026][bookmark: _Toc20098][bookmark: _Toc1895]4.3.2指挥协调主要内容
（1）提出现场应急行动原则要求；
（2）派出有关专家和人员参与区环境应急领导小组的应急指挥工作；
（3）协调各级、各专业应急力量实施应急支援行动；
（4）协调受威胁的周边地区危险源的监控工作；
（5）协调建立现场警戒区和交通管制区域，确定重点防护区域；
（6）根据现场监测结果，确定被转移、疏散群众返回时间；
（7）及时向莆田市人民政府报告应急行动的进展情况。
[bookmark: _Toc32531][bookmark: _Toc18965][bookmark: _Toc4880]4.4应急监测
[bookmark: _Toc24023][bookmark: _Toc9237][bookmark: _Toc29383][bookmark: _Toc460573238][bookmark: _Toc460571902][bookmark: _Toc460830341]4.4.1监测组织
由城厢生态环境局负责建立区水利局、区农业农村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卫生健康局、区自然资源局等各部门、各行业、企业检测系统组成的全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网络，负责应急监测工作的总体协调安排。
城厢区范围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工作委托莆田市环境监测站或福建省莆田环境监测中心站及社会第三方监测机构，逐步建立和完善监测联动协调制度，整合监测资源，调动全社会的应急监测力量共同参与对环境污染的监测工作。
[bookmark: _Toc9345][bookmark: _Toc32228][bookmark: _Toc11035][bookmark: _Toc6783][bookmark: _Toc459]4.4.2监测方式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污染物的性质、扩散速度和事件发生地的气象、地形特点，确定污染物扩散范围。在此范围内布设相应数量的监测点位。事件发生初期，根据事件发生地的监测能力和突发事件的严重程度按照从多从密的原则进行监测，同时应随着污染物的扩散情况、监测结果的变化趋势适当调整监测频次和监测点位。
根据监测结果，综合分析突发环境事件污染变化趋势，并通过专家咨询和讨论的方式，预测并报告突发环境事件的发展情况和污染物的变化情况，作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的依据。
[bookmark: _Toc32431][bookmark: _Toc5778][bookmark: _Toc2320][bookmark: _Toc20282][bookmark: _Toc6705][bookmark: _Toc24627][bookmark: _Toc11539]4.4.3监测布点原则
依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589-2010）的相关规定对突发环境污染事故现场进行布点监测。
（1）大气污染监测布点原则
根据气象特征、保护目标、地形特征等进行大气监测布点。对大气的监测应以事故地点为中心，在下风向按一定间隔的扇形或圆形布点，并根据污染物的特性在不同高度采样，同时在事故点的上风向适当位置布设对照点；在可能受污染影响的居民住宅区或人群活动区等敏感点必须设置采样点，采样过程中应注意风向变化，及时调整采样点位置。
监测因子：SO2、NOX、PM10、PM2.5、CO、O3、事故特征污染物等。
监测时间及频率：事故发生后应连续取样，直到恢复正常；取值时间、采样频率、监测分析方法应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对数据的有效性规定。
（2）水污染监测布点原则
根据事故发生点地表水流向及该地区水域特征进行水质监测布点。对江河、湖库的监测，按规范要求在事故发生地及其下游布点，同时在事故发生地上游一定距离布设对照断面（点）；如江河、湖库水流的流速很小或基本静止，可根据污染物的特性在不同水层采样；在事故影响区域内饮用水取水口和农灌区取水口处必须设置采样断面（点）。
监测因子：pH、COD、氨氮及事故排放的特征污染物。
监测时间及频率：事故发生后连续取样，监测水质变化情况，直到恢复正常。
4.4.4监测方法
为迅速查明突发环境事件污染物的种类（或名称）、污染程度和范围以及污染发展趋势，在已有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场快速监测方法和实验室现有的分析方法进行鉴别、确认。
为快速测定突发环境事件污染物，可采用如下快速监测方法：
（1）检测试纸、快速检测管和便携式监测仪器等监测方法。
（2）现有的空气自动监测站、水质自动监测站和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等在用的监测方法。
（3）现行实验室分析方法。
从速送实验室进行确认、鉴别，实验室的选取优先采用国家环境保护标准或行业标准。
当上述分析方法不能满足要求时，可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和仪器设备条件，选用其他适宜分析方法。
4.4.5应急监测管理制度
环境污染事件发生时，应急监测组在应急指挥部领导下，及时对现场进行监测。
进入突发环境事件现场的应急监测人员，注意自身的安全防护，对事故现场不熟悉、不能确认现场安全或不按规定佩戴必需的防护设备（如防护服、防毒呼吸器等），未经现场指挥或警戒人员许可，不能进入事故现场进行采样监测。
监测人员随时保持通讯设备开机状态，到达各监测点后立即向应急监测组组长报告监测点的气味、风向、空气受到的影响基本情况，之后每半小时报告监测结果和人员安全状况。
区环境应急指挥部根据监测结果，综合分析突发环境事件污染变化趋势，并通过专家咨询和讨论的方式，预测并报告突发环境事件的发展情况和污染物的变化情况，作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的依据。
[bookmark: _Toc21043][bookmark: _Toc29927][bookmark: _Toc14766][bookmark: _Toc21488][bookmark: _Toc13990][bookmark: _Toc1800][bookmark: _Toc25717][bookmark: _Toc25950][bookmark: _Toc14065][bookmark: _Toc460571903][bookmark: _Toc5178][bookmark: _Toc460573239][bookmark: _Toc460830342][bookmark: _Toc28256][bookmark: _Toc13949][bookmark: _Toc460571905][bookmark: _Toc460830344]4.5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
区委宣传部负责指导协调发布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信息发布内容包括事件原因、污染程度、影响范围、应对措施、需要公众配合采取的措施、公众防范常识和事件调查处理进展情况等。
涉及军队的新闻信息，由军队有关部门审核后发布。
区人民政府的新闻信息发布按照区人民政府的信息发布办法执行，并做好舆论引导和舆情分析工作。
[bookmark: _Toc12030][bookmark: _Toc28448][bookmark: _Toc25015]4.6市场监管和调控
密切关注受事件影响地区市场供应情况及公众反应，加强对重要生活必需品等商品的市场监管和调控。禁止或限制受污染食品和饮用水的生产、加工、流通和食用，防范因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集体中毒等。
[bookmark: _Toc32562][bookmark: _Toc460830343][bookmark: _Toc13500][bookmark: _Toc460573240][bookmark: _Toc460571904][bookmark: _Toc4515]4.7维护社会稳定
加强受影响地区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哄抢救灾物资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转移人员安置点、救灾物资存放点等重点地区治安管控；做好受影响人员与涉事单位、政府及有关部门矛盾纠纷化解和法律服务工作，防止出现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bookmark: _Toc28483][bookmark: _Toc5922][bookmark: _Toc14750]4.8响应终止
[bookmark: _Toc27538][bookmark: _Toc13513][bookmark: _Toc16563][bookmark: _Toc350582366][bookmark: _Toc460571906][bookmark: _Toc460573162][bookmark: _Toc460830345]4.8.1应急终止的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即满足应急终止条件：
（1）事件现场得到控制，事件条件已经消除；
（2）污染源的泄漏或释放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3）事件所造成的危害已经被彻底消除，无继发可能；
（4）事件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5）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护公众免受再次危害，并使事件可能引起的中长期影响趋于合理且尽量低的水平。
[bookmark: _Toc350582367][bookmark: _Toc32597][bookmark: _Toc8725][bookmark: _Toc4461]4.8.2应急终止的程序
（1）应急结束遵循“谁启动、谁结束”的原则，经有关专家分析论证，认为满足应急结束的条件时，由宣布启动应急响应的指挥部，宣布应急响应结束。
（2）区环境应急领导小组向下设的各应急工作小组下达应急终止命令；
（3）应急状态终止后，区政府应急工作机构各组成部门和单位根据区突发环境应急领导小组有关指示和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进行环境监测和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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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328][bookmark: _Toc7947][bookmark: _Toc133]5.后期工作
[bookmark: _Toc3240][bookmark: _Toc1598][bookmark: _Toc460571907][bookmark: _Toc29363][bookmark: _Toc460830346][bookmark: _Toc4041][bookmark: _Toc460573163][bookmark: _Toc460830349][bookmark: _Toc460571910]5.1损害评估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终止后，有关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要及时组织开展污染损害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评估结论作为事件调查处理、损害赔偿、环境修复和生态恢复重建的依据。突发环境事件损害评估办法按照环境保护部的相关规定执行。评估总结报告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环境事件等级、发生原因及造成的影响；
（2）环境应急任务完成情况；
（3）是否符合保护公众、保护环境的总要求；
（4）采取的重要防护措施与方法是否得当；
（5）出动环境应急队伍的规模、仪器装备的使用、环境应急程度与速度是否与任务相适应；
（6）环境应急处置中对利益与代价、风险、困难关系的处理是否科学合理；
（7）发布的公告及公众信息的内容是否真实，时机是否得当，对公众心理产生了何种影响；
[bookmark: _Toc31103][bookmark: _Toc460571908][bookmark: _Toc460830347][bookmark: _Toc45][bookmark: _Toc9248][bookmark: _Toc30453]5.2事件调查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根据有关规定，由区突发环境应急领导小组牵头，可会同监察机关及相关部门，组织开展事件调查，查明事件原因和性质，提出整改防范措施和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14854][bookmark: _Toc1252][bookmark: _Toc460571909][bookmark: _Toc460830348][bookmark: _Toc12334][bookmark: _Toc28889]5.3善后处置
善后处理工作由区府办牵头，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生态环境局等有关部门和事件单位的负责人参与。对突发环境事件造成伤亡的人员及时进行医疗救助或按规定给予抚恤，对造成生产生活困难的群众进行妥善安置，对紧急调集、征用的人力物力按规定给予补偿；采取心理咨询、慰问等有效措施，努力消除突发环境事件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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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9988][bookmark: _Toc16472][bookmark: _Toc29402]6.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460830350][bookmark: _Toc11664][bookmark: _Toc20946][bookmark: _Toc653][bookmark: _Toc460571911]6.1队伍保障
[bookmark: _Toc460571912][bookmark: _Toc460830351]区政府应急工作机构各组成部门和单位要加强环境应急队伍的自身建设，完善人员配备，加强应急演练努力提高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素质和能力；培训一支常备不懈，熟悉环境应急知识，充分掌握各类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措施的常备应急力量；对重点风险源单位的应急分队进行管理和培训，逐渐形成由区、镇（街道）管委会和相关企业组成的环境应急网络。保证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能迅速参与并完成抢救、排险、消毒、监测等现场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12608][bookmark: _Toc4237][bookmark: _Toc17481]6.2物资与资金保障
[bookmark: _Toc17360][bookmark: _Toc435][bookmark: _Toc7392]6.2.1物资和资金
城厢生态环境局负责建立环境应急物资储备信息库，区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组织做好环境应急救援物资紧急生产、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工作，保障支援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和环境恢复治理工作的需要。
区应急办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环境应急领域应急物资储备完善计划，完善现有应急物资储备库，组织应急物资的监管、生产、储存、更新、补充、调拨和紧急配送等工作。鼓励支持社会化应急物资储备。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所需经费首先由事件责任单位承担。区财政局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提供资金保障。
[bookmark: _Toc12072][bookmark: _Toc20828][bookmark: _Toc11205]6.2.2应急物资征用
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服从城厢区及其所辖部门的应急征用决定，履行应急征用义务，配合政府应急征用措施。
应对突发事件应急征用物资、场所工作，坚持统一领导、统筹计划、就近征用、便于调运、保证质量、均衡负担、合理补偿的原则。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征用单位应当及时返还被应急征用物资、场所。被应急征用物资、场所毁损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毁损程度给付相应的补偿金；被征用物资、场所灭失的，按照被征用时的市场价格给付相应的补偿金；征用物资、场所造成被征用单位停产停业的，补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
[bookmark: _Toc460830352][bookmark: _Toc9035][bookmark: _Toc460571913][bookmark: _Toc21859][bookmark: _Toc7932]6.3通信、交通与运输保障
通信主管部门要建立健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通信保障体系，确保应急期间通信联络和信息传递需要。交通等部门要健全公路、水路紧急运输保障体系，负责组织提供应急响应所需的公路运输保障。公安部门要加强应急交通管理，保障运送伤病员、应急救援人员、物资、装备、器材车辆的优先通行。
[bookmark: _Toc26134][bookmark: _Toc25406][bookmark: _Toc460830353][bookmark: _Toc2192][bookmark: _Toc460571914]6.4技术保障
区科技部门要支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和监测先进技术，建立科学的环境应急指挥技术平台，实现信息综合集成、分析处理、污染评估的智能化和数字化，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协助加强应急专家信息库的建设，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提供技术支撑，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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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60830354][bookmark: _Toc460573164][bookmark: _Toc27961][bookmark: _Toc10022][bookmark: _Toc21259][bookmark: _Toc460571915]7.奖励与责任追究
[bookmark: _Toc501805125][bookmark: _Toc500404753][bookmark: _Toc18030][bookmark: _Toc16885][bookmark: _Toc472361368][bookmark: _Toc26082][bookmark: _Toc470102748][bookmark: _Toc2412]7.1奖励
[bookmark: _Toc472361369][bookmark: _Toc470102749][bookmark: _Toc501805126][bookmark: _Toc500404754]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工作中，对出色完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任务，成绩显著的；对防止或挽救突发环境事件有功，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免受或者减少损失的；对事件应急准备与响应提出重大建议，实施效果显著的；有其他特殊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bookmark: _Toc1281][bookmark: _Toc8995][bookmark: _Toc2337][bookmark: _Toc23285]7.2责任追究
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有关法律和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视情节和危害后果，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其中，对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分别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不认真履行生态环境法律、法规，而引发突发环境事件的；
（2）不按照规定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拒绝承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准备义务的；
（3）不按规定报告、通报突发环境事件真实情况的；
（4）拒不执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不服从命令和指挥，或者在事件应急响应时临阵脱逃的；
（5）盗窃、贪污、挪用环境事件应急工作资金、装备和物资的；
（6）阻碍环境事件应急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或者进行破坏活动的；
（7）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8）有其他对环境事件应急工作造成危害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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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31224569][bookmark: _Toc431224577][bookmark: _Toc431224587][bookmark: _Toc431224589][bookmark: _Toc431224572][bookmark: _Toc431224576][bookmark: _Toc431224579][bookmark: _Toc431224581][bookmark: _Toc431224586][bookmark: _Toc431224578][bookmark: _Toc431224580][bookmark: _Toc431224571][bookmark: _Toc431224588][bookmark: _Toc431224570][bookmark: _Toc431224592][bookmark: _Toc431224582][bookmark: _Toc431224584][bookmark: _Toc431224573][bookmark: _Toc431224574][bookmark: _Toc431224568][bookmark: _Toc431224585][bookmark: _Toc431224591][bookmark: _Toc431224583][bookmark: _Toc431224575][bookmark: _Toc431224590][bookmark: _Toc500404755][bookmark: _Toc470102750][bookmark: _Toc15991][bookmark: _Toc15531][bookmark: _Toc30589][bookmark: _Toc472361370][bookmark: _Toc13373][bookmark: _Toc501805127][bookmark: _Toc460573165][bookmark: _Toc460830357][bookmark: _Toc460571918]8.附则
[bookmark: _Toc11938][bookmark: _Toc501805128][bookmark: _Toc472361371][bookmark: _Toc470102751][bookmark: _Toc500404756][bookmark: _Toc4273][bookmark: _Toc14236][bookmark: _Toc6867]8.1预案管理
当本预案无法适应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时，城厢生态环境局应及时修订完善本预案，报区人民政府批准。区直有关部门根据本预案的规定，制定具体工作方案。
[bookmark: _Toc31742][bookmark: _Toc13306][bookmark: _Toc460830359][bookmark: _Toc16700][bookmark: _Toc460571920]8.2预案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莆田市城厢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470102752][bookmark: _Toc501805133][bookmark: _Toc472361376][bookmark: _Toc23656][bookmark: _Toc29606][bookmark: _Toc15957][bookmark: _Toc500404761][bookmark: _Toc20218]8.3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行，原《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莆田市城厢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莆城政〔2017〕266号）同时废止。


33

[bookmark: _Toc28008][bookmark: _Toc1694][bookmark: _Toc20810]9.附件及附图
[bookmark: _Toc460830361][bookmark: _Toc23288][bookmark: _Toc5725][bookmark: _Toc460573166][bookmark: _Toc460571922][bookmark: _Toc1886]附件1区环境应急领导小组组成及工作组职责
	序号
	机构名称
	职责

	1
	区环境应急领导小组
	总指挥由分管生态环境副区长担任，副总指挥由城厢生态环境局局长、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区水利局局长、区气象局局长担任，成员为区各有关部门、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各工业园区管委会等单位及各镇（街道）人民政府。主要职责：
①研究确定我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决策和指导意见。
②配合上级部门做好特别重大、重大、较大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和应急处置工作；领导、组织、协调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③批准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请的重要事宜。
④向区人民政府及上级有关部门报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情况。
⑤负责突发环境事件有关信息的发布。

	2
	区环境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
	区环境应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城厢生态环境局，办公室主要职责：
①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应急工作的方针、政策，落实生态环境部、省委、省政府、市委、②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关于环境应急工作的部署和要求；
③负责全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综合协调工作；
④组织编制、演练、评估、修订区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⑤负责收集分析工作信息，及时上报重要信息，向区政府及区环境应急领导小组提出应急处置建议；
⑥负责与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及其成员单位的信息沟通；
⑦加强与毗邻县区的联系，建立健全应急工作协作机制；
⑧组织建立和管理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指挥平台；
⑨办理和督促落实区环境应急领导小组的决定事项。
⑩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信息发布。

	3
	区委宣传部
	①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信息发布工作；
②组织协调本区政府网站、电视台、报刊等各新闻媒体对突发环境污染事件进行新闻报道；
③做好媒体、记者的组织、管理和引导工作，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④做好宣传、信息发布、和新闻报道等工，必要时适时开展新闻发布会。

	4
	区发展和改革局
	①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体系建设项目的立项与管理；
②负责建立健全应急救援物资储存、调拨和紧急配送系统，把突发环境污染与事故控制和应急体系建设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维护市场秩序，保证物价稳定。

	5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①负责组织协调相关救援装备和应急物资的生产与调运；
②配合生态环境部门，指导督促工业企业落实环境保护相关制度；
③协调电力部门保障应急救援处置电力供应；
④协调陆上石油管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6
	城厢生态环境局
	①负责区突发环境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及时收集、汇总、上报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信息；
②负责建立环境事件事故预警系统并保证其正常运行；
③组织对突发环境事件事故现场及周围区域环境的应急监测；
④指导消除事故现场遗留的污染物；
⑤负责调查处理除船舶、农业、渔业、林业污染事故以外的突发环境事件事故；
⑥负责向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汇报事故及救援情况；
⑦分析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
⑧建立环境污染事故档案。

	7
	区卫生健康局
	①负责组织现场伤员的急救、转运和洗消等紧急医学救援工作；
②对事发地卫生部门提供指导和技术支持；
③负责组织患者的医疗救治，统计接受治疗的中毒（或受伤）人数和住院人数，报送人员救治信息；
④负责突发环境事件的人群健康状况调查与评价。

	8
	莆田市公安局城厢分局
（交警大队）
	①负责组织协调道路交通、民用爆破器材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②负责丢失、被盗放射源的立案侦查和追缴；
③参与配合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质泄漏事故的现场控制和洗消，参加伤员的搜救工作；
④协同制订、实施抢救遇险人员的应急救援方案，调配救援队伍和装备，协调配合清理事故现场；
⑤由莆田市交警支队直属二大队负责划定现场警戒和交通管制区域，指导人员疏散，保障救援道路畅通，维护事发地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

	9
	区财政局
	①负责在应急处置中按规定应由区级财政承担的有关应急资金保障工作。

	10
	区科学技术局
	①根据突发环境事件需要，及时组织科技力量协作攻关，支持对突发事件有关防控工作的科学研究。

	11
	区环卫处
	①负责做好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地有毒有害物质和其他废弃物的集中清理、清运和无害化处理工作。

	12
	区自然资源局
	①负责提供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地的基础地理信息，为应急处置提供地理信息服务。
②负责组织对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有关林业资源损害进行评估。
③参与陆源突发环境事件造成海洋污染的应急处置；
④负责组织突发环境事件对渔业影响的调查和监测工作；
⑤负责组织对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渔业资源损害进行评估。

	13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①参与现场应急救援处置，负责指导临时避难场所建设。

	14
	区交通运输局
	①参与因交通运输事故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和应急处置；
②负责组织提供运送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的公路运输保障；
③参与内河水域污染的应急处置工作。

	15
	区水利局
	①参与突发水污染事件的调查和应急处置工作；
②负责饮用水供水安全保障；
③负责督促供水单位对环境污染事件中涉及的环境违法企业依法采取限水、停水、断水等措施。

	16
	区农业农村局
	①负责组织对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农业资源及农业生态环境损害进行评估，指导生态修复；

	17
	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①配合区委宣传部组织落实突发环境事件宣传任务。

	18
	区应急管理局
	①负责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发送和灾险情信息上报工作，指导突发环境事件中的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指导协调地震、地质灾害、火灾事故防治工作；
②参与配合由安全生产事故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和调查工作；
③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
④负责管理、分配需救助人员应急救助款物并监督使用，协助做好人员转移，会同有关方面组织协调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19
	区市场监管局
	①负责在应急处置中做好食品、药品和医疗器械质量监管，保障食品药械安全工作。

	20
	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②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紧急情况下疏散、抢救工作。

	21
	区气象局
	①负责重大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预报工作，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
②负责发布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及周边地区天气预报信息，并提供应急所需突发环境事件区域附近气象站的观测数据，必要时根据区环境应急领导小组要求适时组织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22
	区教育局
	①负责配合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宣传工作。

	23
	区地震办
	①参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现场工作；协助应急救援、疏散工作。

	24
	区人防办
	①参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通讯保障；参与人员应急救援、疏散工作。

	25
	中国电信城厢分公司、移动城厢分公司、联通城厢分公司
	①负责做好应急通信保障工作，协调调度各种通信资源，保障应急通信指挥畅通。

	26
	区消防救援大队
	①承担火灾的扑救工作和参加其他灾害事故的抢险救援工作。

	27
	国网莆田供电公司城区分中心
	①负责指导协调事件现场及周边地区电力应急保障工作。

	28
	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工业园区管委会
	①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成立相应的环境污染事件应急指挥部，由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及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担任总指挥，按照属地管理、分级响应的原则，做好本辖区内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研究制定辖区内的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接到事故报告15分钟內）向区突发环境应急领导小组报告，负责先期处置工作；参加事件的调查处理。

	29
	污染事故发生单位职责
	①事故发生时立即（15分钟內）上报区、乡镇街道管委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办及有关部门；启动本单位污染事故处置预案，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污染事态进一步扩大；如实向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办提供有关资料、数据；保护事故现场，配合事故调查和处理；制定本单位污染事故处置预案。






二、各工作组组成及职责分工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成员
	职责

	1
	污染处置组
	由城厢生态环境局牵头，莆田市公安局城厢分局（交警大队）、区交通运输局、区水利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应急管理局、国网莆田供电公司城区分中心、区消防救援大队、相关工业园区管委会及相关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参加。
	①收集汇总相关数据，组织进行技术研判，开展事态分析；
②迅速组织切断污染源，分析污染途径，明确防止污染物扩散的程序；③组织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减轻已经造成的污染；
④明确不同情况下的现场处置人员须采取的个人防护措施；
⑤组织建立现场警戒区和交通管制区域，确定重点防护区域，确定受威胁人员疏散的方式和途径，疏散转移受威胁人员至安全紧急避险场所；
⑥协调消防有关力量参与应急处置。

	2
	应急监测组
	由城厢生态环境局牵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水利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气象局、相关工业园区管委会及相关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参加。
	①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物种类、性质以及当地气象、自然、社会环境状况等，城厢生态环境局协调莆田市环境监测站明确相应的应急监测方案及监测方法，确定污染物扩散范围，明确监测的布点和频次，做好大气、水体、土壤等应急监测，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提供依据。

	3
	医学救援组
	由区卫生健康局牵头，城厢生态环境局、区卫生健康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莆田市公安局城厢分局（交警大队）、相关工业园区管委会及相关各镇（街道）人民政府等参加。
	①组织开展伤病员医疗救治、应急心理援助；
②指导和协助开展受污染人员的去污洗消工作；
③提出保护公众健康的措施建议；
④禁止或限制受污染食品和饮用水的生产、加工、流通和食用，防范因突发环境事件造成集体中毒等。

	4
	应急保障组
	由区发展和改革局牵头，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国电信城厢分公司、移动城厢分公司、联通城厢分公司、莆田市公安局城厢分局（交警大队）、区应急管理局、区财政局、区科学技术局、区环卫处、城厢生态环境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利局、相关工业园区管委会及相关各镇（街道）人民政府等参加。
	①指导做好事件影响区域有关人员的紧急转移和临时安置工作；
②组织做好环境应急救援物资及临时安置重要物资的紧急生产、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工作；
③及时组织调运重要生活必需品，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市场供应。

	5
	新闻宣传组
	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区委宣传部、城厢生态环境局、相关工业园区管委会及相关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和新闻媒体组成。
	①统筹协调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发布工作，加强现场采访管理；
②督促事发单位、处置单位拟写新闻通稿，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等；
③收集研判网络舆情动态，提出应对措施；
④组织新闻宣传，加强舆论引导力度，通过多种方式做好生态环境相关知识普及；
⑤及时澄清不实信息，回应社会关切。

	6
	社会稳定组
	由莆田市公安局城厢分局（交警大队）牵头，城厢生态环境局、相关工业园区管委会及相关各镇（街道）人民政府等参加。
	①加强受影响地区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哄抢物资等违法犯罪行为；
②加强转移人员安置点、救灾物资存放点等重点地区治安管控；
③做好受影响人员与涉事单位、政府及有关部门矛盾纠纷化解和法律服务工作，防止出现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④加强对重要生活必需品等商品的市场监管和调控，打击囤积居奇行为。

	7
	调查评估组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具体情况，由区环境应急领导小组指定部门牵头，城厢生态环境局、区应急管理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水利局、区气象局、相关工业园区管委会及相关各镇（街道）人民政府等参加。
	①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环境污染损害调查，评估、核实事件造成的损失情况；
②对较大环境事件的起因、性质、影响、责任、经验教训和恢复重建等问题进行调查评估；
③对应急处置过程、有关人员的责任、应急处置工作的经验、存在的问题等情况进行分析。

	8
	专家组
	区环境应急领导小组负责协调组织环境监测、危险化学品、生态环境保护、环境评估、防化、消防、气象、生物、水利水文、船舶污染、损害索赔等专家参加。
	①明确环境污染事故性质和类别；
②分析环境污染事故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人群健康或环境的影响；
③确定环境污染事故的级别；
④研究、评估污染处置、人员撤离等工作方案；
⑤对生态修复和恢复重建等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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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应急通讯录
表1城厢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成员单位通讯录
	序号
	单位
	值班室
	联系方式
	备注

	1
	区委宣传部
	值班室
	2693221
	

	2
	区府办
	值班室
	2693753
	

	3
	区应急管理局
	值班室
	2656133
	

	4
	城厢生态环境局
	值班室
	12369
	

	5
	区农业农村局
	值班室
	2686709
	

	6
	区住建局
	值班室
	2693860
	

	7
	区环卫处
	值班室
	2692749
	

	9
	区水利局
	值班室
	2686701
	

	10
	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值班室
	2339128
	

	11
	区发展和改革局
	值班室
	2687533
	

	12
	区工信局
	值班室
	2693122
	

	13
	区自然资源局
	值班室
	2694970
	

	14
	区卫生健康局
	值班室
	2685618
	

	15
	区民政局
	值班室
	2691701
	

	16
	区财政局
	值班室
	2678658
	

	17
	区科技局
	值班室
	2692514
	

	18
	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值班室
	2687033
	

	19
	市场监管局
	值班室
	2692551
	

	20
	区公安分局
	值班室
	110
	

	22
	区消防救援大队
	值班室
	119
	

	23
	区气象局
	值班室
	2625163
	

	24
	区地震办
	值班室
	2629006
	

	25
	区交通运输局
	值班室
	2690412
	

	26
	莆田市第一医院
	值班室
	120
	

	27
	华亭镇人民政府
	值班室
	6738996
	

	28
	东海镇人民政府
	值班室
	5363555
	

	29
	灵川镇人民政府
	值班室
	5397905
	

	30
	常太镇人民政府
	值班室
	2800070
	

	31
	凤凰山街道办事处
	值班室
	2516025
	

	32
	霞林街道办事处
	值班室
	2697272
	

	33
	龙桥街道办事处
	值班室
	2659102
	

	34
	中国电信城厢分公司
	值班室
	10000
	

	35
	中国联通莆田分公司
	值班室
	10086
	

	36
	中国移动莆田分公司
	值班室
	10010
	

	37
	国网莆田供电公司
	值班室
	5266116
	

	38
	城厢区医院
	值班室
	2385789
	

	39
	华林经济开发区
	值班室
	2021133
	

	40
	太湖工业园区
	值班室
	5387010
	



若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可请求的外部救援单位通讯录详见表3。
表2外部救援单位通讯录
	单位
	电话
	备注

	福建省人民政府
	0591-87802245
	

	福建省生态环境厅
	0591-87866778
	

	福建省公安厅
	0591-87857808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
	0591-87521854
	

	福建省消防总队
	0591-87861908
	

	福建省水利厅
	0591-87512512
	

	福建省自然资源厅
	0591-87665820
	

	福建省林业局
	0591-88608088
	

	福建省立医院
	0591-87557768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591-87983333
	

	急救中心
	120
	

	火警
	119
	

	治安
	110
	

	气象
	12121
	

	道路交通
	122
	




表3环境应急专家组专家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专业领域
	职务、职称

	1
	边归国
	男
	已退休
	环境应急
	会长、教授级高工

	2
	陈国英
	男
	莆田市生态环境局
	指挥专业
	科长

	3
	李冬英
	女
	莆田市生态环境局
	环保
	科长、工程师

	4
	林爱新
	女
	莆田市生态环境局
	植物学、环保
	科长、高级工程师

	5
	刘正贵
	男
	莆田市生态环境局
	环保
	博士

	6
	赵黎辉
	男
	莆田学院
	物理化学、环保
	教授

	7
	陈必邻
	男
	已退休
	环保、动物学
	高级工程师

	8
	欧黎闽
	女
	莆田市环境科学研究所
	精细化工、环保
	所长、高级工程师

	9
	詹永东
	男
	莆田市环境监测站
	环境工程
	站长、高级工程师

	10
	陈振洪
	男
	莆田市环境科学研究所
	生态学、环保
	副所长、高级工程师

	11
	肖金树
	男
	莆田市环境科学研究所
	农业环境保护
	高级工程师

	12
	吕福春
	男
	莆田市环境科学研究所
	环保、生物化学
	高级工程师

	13
	刘海英
	女
	莆田市环境科学研究所
	大学分析化学、环保
	高级工程师

	14
	陈宇峰
	男
	莆田市环境科学研究所
	硅酸盐工程、环保
	高级工程师

	15
	李玉先
	男
	莆田市环境科学研究所
	环境工程
	环评注册工程师

	16
	龚昭星
	男
	莆田市环境科学研究所
	环境工程
	高级工程师

	17
	刘开国
	男
	莆田市环境监测站
	化学工程
	站长、高级工程师

	18
	张志鹏
	男
	莆田市环境监测站
	土壤与农业化学
	副站长、高级工程师

	19
	朱能文
	男
	已退休
	大气探测、气象
	高级工程师

	20
	陈荔峰
	男
	莆田市环境监测站
	电气自动化
	高级工程师

	21
	史晓卫
	男
	莆田市环境监测站
	精细化工
	高级工程师

	22
	陈维良
	男
	福建省辐射环境监督站莆田分站
	无线电、环境监测
	站长、高级工程师

	23
	邱开华
	男
	莆田市环境执法支队
	化学、环境监察
	高级工程师

	24
	陈长青
	男
	仙游生态环境局
	环境规划与管理
	股长、高级工程师

	25
	肖永兴
	男
	莆田市环境监测站
	环境化学与监测
	高级工程师

	26
	龚美兰
	女
	莆田市环境监测站
	分析化学
	高级工程师

	27
	陈冰
	男
	莆田市环境监测站
	化学、环境监测
	高级工程师

	28
	刘赛男
	女
	莆田市环境监测站
	化工环保
	高级工程师

	29
	林文章
	男
	秀屿区环境监察大队
	物理化学、环保
	股长、高级工程师

	30
	龚锦泰
	男
	莆田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航海、环境监测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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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城厢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说明
[bookmark: _Toc7706]一、编制过程概述
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分别于2017年发布并备案了莆田市城厢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鉴于《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推荐方法》的发布以及辖区风险源的变化，城厢区人民政府决定对莆田市城厢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7版）进行修编。
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是预防和控制事故发生及防止事故扩大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是莆田市城厢区环保管理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它可降低污染事故后果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以对危险源的评价和事故预测结果为依据而预先制定的污染事故控制和消减方案，是事故救援活动和事故后果处理的行动指南。
为加强对莆田市城厢区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的综合处置能力，提高紧急救援反应速度和协调水平，控制和减少环境污染事故的危害，将突发危机事件对人员、财产和环境造成的损失降至最小程度，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特制定本预案。2019年城厢区共参与或组织3次应急演练，其中综合应急演练1次、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1次，桌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1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部令第34号）及其他防治环境污染的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应急演练过程中发现的不足，特此对莆田市城厢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修订。
本预案编制过程主要从建立应急预案编制组、开展危险与应急能力分析、危险源及风险分析等几方面进行。
（1）成立环境应急预案编制组；明确编制组组长和成员组成、工作任务、编制计划和经费预算；开展前期资料收集。
（2）开展《城厢区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和《城厢区应急资源调查》。
（3）修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4）组织应急预案评审。
（5）预案备案。
[bookmark: _Toc17760]二、重点内容说明
本次应急预案修编重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1、根据生态环境部2018年颁发的《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推荐方法》编制《城厢区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
2、完善编制依据
3、更新应急通讯录及应急物资、完善机构职责。
3、完善预案适用范围。
4、细化各应急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bookmark: _Toc16811]三、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说明
为了充分了解城厢区内居民对该预案的了解情况，编制单位于编制应急预案期间以现场走访的形式对“热点区域”附近的居民进行了调查。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本项目主要存在化学品泄露对周边水环境造成的环境风险以及火灾对周边造成的大气环境污染，希望风险公司在环境管理方面多关注危险化学品的储存的安全、环境管理措施。
城厢区人民政府对公众建议十分重视，对于公众提出的合理建议和意见，表示予以采纳。将认真落实本预案所提出的要求，提高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能力，防止或缓解污染事故给周围人群的生命财产造成危害，将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影响降至最小限度。
[bookmark: _Toc22885]四、评审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433363544][bookmark: _Toc489353106]2020年10月27日，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在城厢生态环境局会议室召开《莆田市城厢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以下简称“应急预案”）评审会。参加会议的有区应急局、公安局、消防救援大队、执法局、住建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交通局、卫健局；城厢区华亭镇、东海镇、灵川镇、常太镇人民政府、凤凰山街道、龙桥街道和霞林街道；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华林经济开发区、太湖工业园区管委会、莆田市东圳水库管理局、福建省瑞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单位）等单位的代表以及应邀的5名专家（名单附后），共计（24）人。与会代表和专家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及《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推荐方法》的要求，通过审阅相关资料、认真听取了应急预案编制情况的介绍，对应急预案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评议：
[bookmark: _Toc916]4.1总体意见
该预案编制有应急预案编制过程说明、环境风险评估报告、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和本应急预案，编制基本符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和《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推荐方法》的有关要求，基本要素完整，应急预案具有一定的实用性，所提的区域环境风险管理措施建议基本可行。建议报告进一步修改复核后备案。
[bookmark: _Toc433363545][bookmark: _Toc489353107][bookmark: _Toc11107]4.2修改意见和建议
1、规范预案适用范围；核实相关应急组织机构名称及其应急职责；完善与相关预案的衔接性分析（补充框架图）；规范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与通报，建议按国家和福建省规定的信息报送程序分别进行说明。完善应急监测机构，并根据辖区内主要风险物质特性，建议列表说明主要风险物质可能泄漏的应急监测方法和监测设备。
2、完善城厢区内主要环境风险源及其涉水和涉气风险物质调查，补充调查辖区内液化气站环境风险源；补充核算城厢段石油天然气暂存量及风险等级。核实辖区的环境风险源强度。
3、预案修订说明应补充说明城厢区开展的应急演练情况及其曝露问题整改情况。
4、典型案例应补充城厢区内已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情景分析。

